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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中国行使知识产权？任何考虑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都应当在进入这

个最大的待开发市场前了解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现状。 
 自从首次申请加入WTO以来，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为了遵从WTO的“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IPS)， 中国政府已在很大程度上更新知识产权

法。但是，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中国政府现在意识到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是有利未来经济的重要因素。另外，政府也意识到国外的投资人会审视和评估是

否潜在的投资收益会超过失去知识产权的风险。 
 
专利，版权和商标 
 如果你在中国申请专利的话，你会高兴的得知，为配合TRIPS协议内容，中

国的专利保护期已从15年延长至20年。和欧洲一样，中国苛守“先发明者有优先

专利权”的系统。在最近的几次法律修正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1的一些行政行为

不受任何法律程序制约。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局的行为不受制于司法审查。这些修正

使得人民法院对专利有效性和实用新型和工业设计专利的所有权有最终裁定权。 
 版权法也有一些变化。最近的一些改动把保护延伸到电路设计和模型。版权

所有人的权利也包括限制在网上传输受保护的作品。 
 和专利一样，关于商标的最终裁定权现在归属商标审查和仲裁庭，而不是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过去的最主要抱怨是在中国难以有效行使知识产权。过于轻微的惩罚不足以

威吓任何将来的侵权者，甚至不足以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但是现在，败诉的商标

和版权侵权人必须赔偿实际损失，或在无法评估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赔偿不超过人

民币五十万的法律规定赔偿额。但对专利侵权，法律规定赔偿额较难确定。2实际

损失指的是利润损失，侵权人的收入，或合理使用费。刑事责罚也可用来惩罚侵权

人。 
 
存在问题的领域 
 中国尚未完全遵从TRIPS协议。比如，中国不允许就“违反中国法律”和

“有悖社会道德”的发明申请专利。这是什么意思呢？谁也说不清。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几个公司抱怨有人以不公平的手段使其失去有价值的

技术，比如员工参与技术偷窃。出卖产品说明和技术数据的案例在涉及复杂技术的

领域尤其泛滥。在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道德和守法观念尚未在中国成为共识。 
 同时，对知识产权的行使可以上拖很久。当权利最终得到行使，政府行为常

常武断而且不透明。行政一层的知识产权执行可能牵涉多个政府机构。地方的政府

                                                 
1虽然名字包括的范围很大，国家知识产权局实际上就是专利局。商标的管理归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版权则是由国家版权局管理。 
 
2关于专利的法律规定赔偿额(在实际赔偿额难以确定的情况下)计算是“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

合理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章，第六十条 。 



官员对执行新出台的知识产权法有可能不情愿甚至抵触。因为参与侵权的企业常常

给地方提供税收和就业，当地政府不愿与这些有势力的企业作对或影响当地人的生

计。 
 人才的缺乏也是影响执法的因素之一。由于中国法律在近些年有多处实质性

改变，关于行政和司法实施的法律和技术有经验的人才仍十分有限，即使已有多个

关于知识产权的培训项目。在不同的地理区域问题的程度并不相同。在北京和上海

的法院和行政机构对知识产权案子较为熟悉，但是在较偏远的地方这些常常得不到

了解。要使得知识产权专家的数目增加的速度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是个时间

问题。 
  
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的使用建议 
 任何公司都应当采取多种技巧来减小知识产权受侵害的风险。首先，一个公

司应当考虑和地方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而不是立刻直接以技术许可的方式合作。这

样外国公司可以更有效的控制其自有信息的使用。 
 第二，以减小在不公正的情况下失去技术数据的风险，一个公司应当把不同

的生产环节分开在不同的生产地。这样就没有一个产地可以有全部生产经验。 
 第三，为避免产品的劣质模仿者毁坏产品声誉，当地的和外国公司都可以采

取特别措施来保证将产品售给要求质量保证的客户，比如医院和政府机关。建立一

个由生产者全程监控的垂直配送链也可以让生产者密切监控产品质量。但是，这些

方法的成本都很高，对想要把新产品打入中国市场的小公司来说并不是很实际。 
 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经历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

还有很长路要走。希望保护自己技术的公司对在中国作生意完全没有必要因此泄

气。相反，这些公司应当让自己得到预先警告并采取一些并不复杂的防范措施来避

免知识产权被侵占。 
 
 
 
 
 
 
 
 
 
 
 
 
 
 
 
 


